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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為使顧問人員之遴聘程序與管理有所依循，特訂定《顧問聘任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2.範圍 

2.1本辦法所稱之顧問係指簽署《顧問委任契約書》（下稱委任契約），依委任契約內容提供本

公司各項服務之顧問。 

2.2下述對象提供之顧問服務不適用本辦法： 

2.2.1 法律事務所； 

2.2.2 會計師事務所； 

2.2.3 建築師事務所； 

2.2.4 證券商； 

2.2.5 受雇於本公司，但其職稱為「顧問」之全職員工。 

3. 權責單位 

各用人單位。 

4. 風險 

顧問聘用未經適當審核、核准可能無法實際對公司提供所需服務。 

53.資格 

53.1具專精領域知識與經驗，可對本公司產品∕技術開發、生產管理、市場拓展、人力發展、

財務運作、資通訊管理、各類體系建立、公關或特定業務等營運相關事宜，提供諮詢服務、

規畫或推動者。 

53.2聘任人數依實際需求聘任之，每次聘期不逾三年。 

6.聘任與解聘程序 

6.1聘任程序（事前評估）： 

6.1.1 凡符合第 5點所示資格者，得由用人單位以簽呈書明評估結果，提報審查。 

6.1.2 首次聘任者，須檢附身分證、護照影本或證明其身分之文件、學經歷等資料和委任契

約，第二次聘任起，應逐次更新前述資料。 

6.1.3 顧問聘任之核決權限如下： 

6.1.3.1 顧問每月所支領之報酬為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者，由執行長核決。 

6.1.3.2顧問每月所支領之報酬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者，由董事長核決。 

6.1.3.3顧問每月所支領之報酬超過新臺幣二十五萬元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

議通過。 

6.1.3.4若顧問同時擔任本公司之董事，不論其每月所支領之報酬多寡，皆應經薪酬委

員會審查通過，提報董事會討論同意後始得聘任之。 

6.2獲聘任者由人資部製作聘書、建檔，並頒發聘書。 

6.3解任程序：解聘（即提前終止契約）應依委任契約之規定程序辦理，並比照 6.1.3之核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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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辦理。 

7.給酬標準 

薪酬支付依委任契約之規定辦理，如因任務需要而產生額外之交通費、住宿費等費用，得採實

報實銷制並呈執行長核定。 

8.管理及考核作業 

8.1顧問由用人部門負責考核及經費控管等管理事宜。 

8.2用人部門每年整理、製作服務紀錄，並提供佐證資料。服務紀錄內容應包括提供服務日期、

服務內容等。服務紀錄經用人部門主管核閱後，轉交人資部存查。 

8.3委任契約屆期前二個月，由原提報部門簽報是否續聘，若未提出，視同不續聘；若欲續聘，

用人部門應辦理工作考核，考核通過方得續聘，檢討事項應包含下揭項目： 

8.3.1 服務內容是否與委任契約一致； 

8.3.2 服務內容是否符合本公司之需求； 

8.3.3 服務內容是否對本公司有所助益； 

8.3.4 服務態度是否良好。 

9.遵循事項 

9.1應確守本公司外聘人員身份，執行服務工作。 

9.2不得洩露本公司所支付予其之費用。 

9.3係以個人名義應本公司之聘任工作，得使用本公司名片，不得強調以私人顧問公司名義工

作。 

9.4不得接受廠商饋贈或額外索酬。 

9.5聘任期間應密切配合本公司專案管理人員之任務需求。 

9.6外聘人員因工作所獲得之機密資料，應負保密之責，不得洩漏或轉讓他人圖利。 

10.其他 

10.1外聘顧問名片印製規定： 

10.1.1 申請及核准：由聘用部門辦理名片印製之申請。 

10.1.2 名片格式：使用本公司目前之制式格式。 

10.1.2.1電話：統一列印本公司之電話。 

10.1.2.2行動電話：列印顧問個人之行動電話。 

10.1.2.3傳真號碼：顧問個人列印聘用部門之傳真號碼。 

10.1.2.4電子郵件：由聘用部門辦理電子郵件帳號之申請。  

10.1.3 費用支付：名片印製費等相關費用由聘用部門支付。 

10.2外聘顧問郵件使用規定： 

10.2.1 申請及核准：得由承辦人員申請，經部門主管核准後，送人資部審核、資訊部開通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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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使用範圍：與專案有關之對外聯絡，原則上一律使用本公司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 

10.2.3 禁止事項：不得用以傳播具廣告、政治、色情或違反職場道德標準內容之信件。 

10.2.4 終止使用：由聘用部門申請刪除其帳號。 

11.控制重點 

11.1聘任前應依規定進行評估並依核決權限簽核。 

11.2解聘（即提前終止契約）時應依委任契約之規定程序及核決權限辦理。 

11.3用人單位應整理、製作服務紀錄，並提供佐證資料。 

11.4用人部門應進行考核。 

12.修訂與公告施行 

本辦法之權責部門為人資部，其修訂應經董事長簽准，並於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